
提案：修訂本校「國中部導師輪替制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使導師輪替制實施要點於執行時更臻完善，建議修正第伍點第八款。 

  二、修正條文及現行條文對照表請參見附表 1。 

附表 1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伍、遴選與輪替原則 

第八款 代理導師排定原則：依請假天

數區分為「短期代理」與十個

工作天以上的「長期代理」。 

(一) 短期代理(以下稱短代) 

1. 導師名單確定後，除兼課教師

外，其餘專任暨代理教師均需擔

任短代導師。 

2. 學務處於學期初時，排定每班一

位短代導師並公佈名單，原則上

由該班任課教師短期代理導師職

務。 

3. 導師請假應確實交代班務，以利

短代導師協助督導。 

4. 如遇導師請假，而短代導師又無

法代理時，一天內得自覓代理人

選；一天以上時，若無法自行覓

得，則由學務處指派該班之任課

教師依序代理。 

5. 同一事件以一人短代為原則。 

(二) 長期代理(以下稱長代) 

1. 如遇十個工作天以上之長假，所

產生之代理導師職務時間較長，

得由兩至三人輪流代理至原導師

銷假返校。 

2. 若導師與代理導師同意，可不分

割長代導師職務。 

3. 輔導與特教教師有專責工作除

外，免擔任長代導師。 

 

4. 長代導師由學務處依導師遴選順

位原則，就該班之正式專任教

師，協調該學年度尚未輪替長代

者擔任。必要時，總幹事得召集

委員專案討論，經由本組決議後

實施。 

伍、遴選與輪替原則 

第八款 代理導師排定原則： 

  (一) 導師名單確定後，其餘專任暨 

       代理教師均需擔任代理導師。 

  (二) 學務處於學期初時，排定每班 

       一位代理導師並公佈名單，原 

       則上由該班專任教師代理導師 

       職務。 

  (三) 導師請假應確實交代班務，以 

       利代理導師協助督導。 

  (四) 如遇導師請假，而代理導師又 

       無法代理時，一天內可自覓代 

       理人選，一天以上時，則由學 

       務處協調該班之專任老師依序 

       代理，年資積分較低者優先。 

  (五) 同一事件以一人代理為原則。 

       如遇產假、婚假或七天以上病 

       假，所產生之代理導師職務時 

       間較長，得由兩至三人代理， 

       若導師與專任教師同意可不分 

       割代理。 

1.修正第伍點第

八款代理導師排

定原則，明確區

分短期與長期代

理時間。 

2.新增兼課教師

除外條款，免擔

任短代導師。 

3.本校未採計代

理教師積分，原

條文難以實施，

未見周全。另短

代導師安排有其

急迫性，應予學

務處裁量並依序

指派。 

4.原條文列舉的

長假未涵蓋全部

類別。長假新修

訂為十個工作天

以上 (包含 10

天)。 

5.依第參點第一

款專責工作教師

除外。 

6.新增訂長代導

師輪替的順位與

人員。 

 


